
 

证券代码：300692          证券简称：中环环保          公告编号：2018-037 

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增资乐陵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长批准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环保”、“公司”）与乐陵盛

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陵电力”、“标的公司”）及其现有股东安徽盛

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运环保”、“交易对方”）在合肥签署了

《乐陵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共计 9,000 万元人民币

向乐陵电力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乐陵电力 90%的股权，乐陵电力成为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长批准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

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800153901491B 

注册地址：安徽省桐城经济开发区新东环路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开晓胜 

注册资本：131995.292200万 

经营范围：专业从事城市（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卫生垃圾、包装垃圾、填埋垃

圾、污泥垃圾、工业废旧垃圾）焚烧发电，农林废弃物（生物质）焚烧发电，医疗废

弃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置，飞灰处置，电子垃圾处置，废旧橡胶轮胎处置，废旧汽车

拆解处置；水污染环境治理，城市自来水处理，城市污水处理，城市工业废水处理，

垃圾渗滤液处理；城乡环卫（垃圾收集、储运）一体化工程建设，城市城区、园区基

础设施配套工程建设，绿色建筑、海绵城市、智慧城市、集群城市的工程项目建设的

投资总包、以及专业技术咨询、工艺技术设计，专用设备制造，建设安装调试，生产

运营管理；成套新型环保设备。 

实际控制人：开晓胜 

2、交易对手方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7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14,216,100,298.37 13,610,453,97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34,819,677.72 3,826,431,444.75 

营业收入 354,606,988.74 1,357,802,85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10,329.79 -1,318,401,091.92 

3、交易对方与公司的关系 

盛运环保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乐陵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81348929080U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市循环经济示范园内 



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 

法定代表人：刘凯 

成立日期：2015年 06月 17 日 

经营范围：对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 

2、本次交易完成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交易公司以自有资金共计 9,000万元人民币，通过增资的方式，获得标的公

司 90%的股权。 

（1）本次交易完成前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 货币 100% 

合计 1,000 - 100% 

（2）本次交易完成后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00 货币 90%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 货币 10% 

合计 10,000 - 100% 

3、标的公司经营情况 

乐陵电力成立于 2015 年，该公司主要从事对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的投资建设。 

4、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7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750,306.4 13,655,649.42 

负债总额 17,880,423.74 15,627,474.19 

净资产 -2,130,117.34 -1,971,824.77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57,414.23 -947,045.91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协议相关方 



标的公司：乐陵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原股东：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人：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内容 

1、标的公司本次增资新增注册资本额为 9,000万元人民币（“新增注册资本”）。

投资人同意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以现金方式出资合计 9,000 万元人民币（“投

资款”），认缴标的公司本次增资新增注册资本 9,000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完成后，

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 90.00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0.00 

合计 10,000,000 100.00 

2、原股东同意放弃与本次增资有关的优先认购权及其他相关优先权利。 

3、投资款的缴付 

各方根据协议的约定在两年内全部缴足。 

4、授权办理增资手续 

各方共同授权标的公司办理本次增资的有关事宜,同时，因本次增资而产生的全

部交割费用由标的公司承担。 

（三）交割条件 

标的公司、原股东承诺应在本协议签署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交割条件。 

1、交易文件签署、有效和履行、及获得必要的批准； 

2、无重大不利变化、无重大裁决、无重大诉讼。 

（四）承诺 

1、标的公司和原股东承诺 

标的公司和原股东共同且分别向投资人在董事任命、标的公司资产和债权债务、

资质和许可、经营合法性、特许经营权、交易合法性、项目建设合同等方面作出承诺。 

2、投资人承诺 

投资人向标的公司和原股东承诺，投资人具有向标的公司增资的主体资格，且增

资资金来源合法。 



（五） 违约及违约责任 

1、违约 

任何一方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或没有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者

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该方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

无论是由于作为或是不作为，均构成违约。 

2、违约责任 

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履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损害、费用或责任。若各方

都有过错，则应根据实际的情况分别承担各自的责任和损失。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交易对方目拥有较多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由于交易对方目前资金紧张，为加

快项目建设，交易对方拟将部分建成、在建以及未建的优质项目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公

司。标的公司将借助公司的资金实力、管理经验加快项目建设，尽早实现项目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本次增资拓宽了公司的业务领域和范围，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增

强了公司的市场竞争优势，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整体利益，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有积极

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经营状况及财

务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入股事项是公司经过慎重评估、论证、分析做出的决定，但由于市场环

境、经营管理及政策变化带来的经营风险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公司将督促防范各方

面的投资风险，尽力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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